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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是我国第一部以
法 典 命 名 的 法
律，涵盖了婚姻
家庭、继承、物
权、合同、侵权
责任等多个领域
的内容，被称为
“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本期
《法治周刊》将
通过三个案例，
带您深入了解民
法典在生活中的
实际应用。

案例

  王女士晚年一直由保姆李某陪护，两人关系非常好。王
女士拥有一套住房，她看到李某60多岁且孤身一人，担心自
己过世后李某无房居住，便自书遗嘱：去世后由女儿继承住
房；李某有生之年对该住房享有永久居住权。
  王女士过世后，其女儿要求李某搬走。2022年初，李某
发现房子被王女士的女儿挂在网上出售，遂与其多次交涉。
最终。李某将王女士的女儿诉诸法院，申请居住权强制
执行。
  2022年5月，法院经审理后作出执行裁定，将房屋居住权
登记在李某名下。

释法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
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
居住的需要。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
条款：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住宅的位置；
  （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

  （四）居住权期限；
  （五）解决争议的办法。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
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本案中，王女士自己书写遗嘱，明确其去世后，女儿
继承该住房，李某有生之年对该住房享有永久居住权。王
女士在遗嘱中为李某设定的居住利益并非“一时”性居住
权利，而是“永久”性居住权利，目的在于确保权利人的
生活居住需要，在李某居住使用期间，她可以排除房屋所
有权人的干涉。王女士晚年一直由李某陪护，积累了较深
的感情，为其设立居住权有使其老年生活安定、避免劳累
奔波的考量，这在情理之中，应予尊重。根据民法典规
定，王女士的女儿作为房屋继承人，有义务配合让渡居住
使用权益。

提醒

  民法典物权编正式确立了居住权制度，对平衡房屋所有
权人和居住权人的利益具有重要制度价值。居住权是一种用
益物权，是对特殊困难群体“住有所居”在法律上的特别保
障，可以对抗新的所有权人、抵押权人、继承人……但是，
居住权人不能将其出租、出让、继承，这有利于实现物权的
平衡性。

老人自书遗嘱设立的居住权有效吗？

“一房两卖”的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

  小李打算跟女朋友结婚并购买婚房。两人找到一家较大
的房产中介公司寻找房源，经过比较，决定购买王先生的房
子，并签订合同支付了相应款项，王先生也将房屋钥匙交给
了小李。在小两口准备装修的时候，小宋登门造访了。小宋
手上也有一份与王先生签订的购房合同，而且也支付了相应
的款项。双方这才知道，原来王先生家将房屋“一房两
卖”了。
  小李和小宋都想要这套房屋。他们找到王先生，要求其
继续履行合同，将房屋过户转让。但是王先生认为，“一房
两卖”属于无法履行的合同，应当属于无效合同，他愿意退
款，但不愿意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释法

  民法典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
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
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
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本案中，小李和小宋分别与王先生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自合同成立时即生效，王先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房
屋的义务，但是只有一套房屋，无法两个人都交付，对于不
能实际交付房屋的一方，王先生除了退款以外还需要承担违
约责任。
  出卖人就同一房屋分别签订数份买卖合同，在合同均
为有效的前提下，买受人均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可以按
照以下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买受人：（1）已经办理房屋
所有权转移登记的；（2）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已经实际合法占有房屋的；（3）均未办理房屋所有
权转移登记，又未合法占有房屋，应综合考虑各买受人实
际付款数额的多少及先后、合同成立的先后等因素，公平合
理地予以确定。

提醒

  目前二手房市场趋于活跃，消费者在选购房屋时，应采
取“一看二快三网签”的方式，即一要看房屋的手续是否完
备、有无抵押、有无租赁、有无他人居住等情形；二要尽快
完成房屋交易，将房屋变更过户至自己名下；三要网签登
记，及时将双方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在房管部门备案并在互联
网上进行公示。

案例

  刘先生向王女士借了25万元，说要用于自己的业务，写
了借条。过了没多久，刘先生突发疾病去世，其妻儿继承了
遗产。王女士去找刘先生的妻子索要欠款，刘先生的妻子说
不知道这笔借款，不予偿还。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认为借款属实，刘先生的遗产继
承人，即刘先生的妻子和孩子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偿还王女
士25万元。

释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
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是，应当为缺
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
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
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本案中，刘先生的妻子和孩子作为刘先生的法定继承人
继承了其遗产。那么，就应该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
刘先生依法应当偿还的债务。

提醒

  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一定要出具借条等书面借款凭
证，并明确约定借款相关事项。同时，作为借贷双方，出借
人应当及时行使权利。按照约定的还款时间及时向借款人催
讨借款，并尽可能留存催讨凭证，以免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由此丧失胜诉权。借款人应按照约定的借款时间履行还款义
务，如暂时不能按约归还，也应向出借人说明事由，并获得
相应展期。

债务人借款后去世，欠款由谁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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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萌


